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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操作指引中，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文中的含义如下： 

中航电子 指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机电 指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吸收合并 指 
中航电子向中航机电换股股东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中航机电

的交易行为 

托管机构 指 中航机电股份原托管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机构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结算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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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议案已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2022 年

9月 28日经中航电子和中航机电董事会审议，于 2022年 10月 26日经中航电子

和中航机电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2 年 12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 2022年第 25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审

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本次交易获得无条件通过。2022 年 12 月 30 日，本次

交易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吸收合并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3241号）。 

由于中航电子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中航机电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为确保本次吸收合并顺利实施，尽快完成办理中航机电 A 股转

换为中航电子 A 股涉及的账户转换操作业务，根据与各方沟通讨论的结果，形

成本操作指引。 

对于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部分业务安排如中航机电 A 股退出登记、中航电

子新增 A股登记等，按相关法律、规章及业务规则办理；涉及的账户转换操作业

务按本业务指引办理，中国结算根据中航电子委托办理账户转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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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航机电 A 股退出登记 

中航机电已收到深交所《关于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的决定》（深证上〔2023〕188号）。根据该决定，中航机电股票将于 2023年 3

月 17日起终止上市并摘牌。 

本次吸收合并的换股股权登记日为 2023年 3月 16日，按照换股股权登记日

下午 3:00 深交所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中航机电全体股东名册，中航机电股东所持有的每 1 股中航机电股票将转换为

0.6647股中航电子股票。 

中航机电 A 股在退出登记时，投资者所持股份如在证券公司处存在非由中

国结算实施登记的司法冻结或质押等情况，由证券公司将相关冻结信息告知中航

电子。 

二、申报沪市证券账户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近日向中航机电股份托管机构发布通知，相关托管机构

应根据通知的要求，在申报期截止时点（2023 年 3 月 31 日 15:00）前，尽快通

知投资者申报或确认沪市证券账户，按时完成沪市证券账户的报送，申报截止日

后，及时告知投资者账户转换情况。 

2023年 3月 17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中航电子的申请，依照中航

机电退市前的托管关系，将投资者的证券账户及对应关系自动建立结果信息发送

至各托管机构的 PROP信箱。 

各托管机构应通过 PROP信箱及时下载接收，组织投资者申报或确认沪市证

券账户用于中航电子发行 A股股份登记。 

申报起始日（2023年 3月 20日）至申报截止时点（2023年 3月 31日 15:00），

各托管机构应及时通知投资者申报或确认沪市证券账户，按照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相关通知要求，收集并校验投资者申报的沪市证券账户，并在申报截止时点

（2023 年 3 月 31 日 15:00）前将投资者申报或确认的沪市证券账户通过 PROP

信箱报送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为保证换股吸收合并事宜的顺利进行，提醒投资者做好如下工作： 

（一）一般投资者提前做好沪深 A 股证券账户信息的确认工作 

在换股股权登记日，个人、普通机构和私募产品（以下统称“一般投资者”）

深市 A 股证券账户中仍持有中航机电股份的，中航电子将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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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如下方案处理： 

1、中航机电股票终止上市后，若一般投资者沪、深 A股证券账户同时满足

所属同一个一码通、托管在同一家证券托管机构、客户名称及证件信息准确一致、

证券账户状态正常、关联关系已确认等条件的，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对其自动

建立对应关系。 

2、在申报期内（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由证券托管机

构联系投资者，申报或确认一般投资者的沪市 A股证券账户： 

（1）对于已自动建立对应关系的一般投资者，可于申报期截止时点（2023

年 3 月 31 日 15:00）前通过托管机构确认自动建立对应关系的沪市 A 股证券账

户，如需替换账户可于截止时点（2023 年 3 月 31 日 15:00）前通过托管机构向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报其他符合条件的沪市 A 股证券账户。如截止时点前未

申报或者申报账户无效的，视为同意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配发限制买入的沪市

A 股证券账户（以下简称“配发账户”）。配发账户仅能用于持有、卖出证券，

不能进行买入委托申报，不允许使用该账户开立信用账户及衍生品合约账户； 

（2）对于未自动建立对应关系的一般投资者，可于截止时点（2023年 3月

31日 15:00）前通过托管机构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报沪市 A股证券账户，如

截止时点前未申报或者申报账户无效的，视为同意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配发限

制买入的沪市 A股证券账户； 

（3）托管机构核查投资者申报沪市 A股证券账户满足要求的，应于截止时

点（2023年 3月 31日 15:00）前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反馈； 

（4）申报期结束后，对于未能建立沪深 A股证券账户对应关系的一般投资

者，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为其配发限制买入的沪市 A 股证券账户。对于配发

的沪市 A 股证券账户，投资者应尽快联系托管机构办理指定交易并开通相关交

易结算手续，方可在相关股份上市流通后进行交易； 

（5）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收集到的投资者账户确认和调整结果以及配发

结果转递中航电子汇总确认。 

3、为尽快完成证券账户转换工作，一般投资者可提前核对沪深 A股账户对

应信息： 

（1）如因各种原因存在沪深 A股账户注册资料关键信息不一致的，应及时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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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沪市 A股账户为休眠账户，应及时激活或由投资者申请注销后重新

开立沪市 A股账户并办理指定交易； 

（3）如投资者沪市 A股账户为不合格账户，应及时办理账户规范手续； 

（4）如投资者未开立沪市 A股账户，应尽早开立并办理指定交易； 

（5）如沪深 A 股账户存在关联关系未确认的，应尽快办理关联关系确认。 

4、本次配发账户是为了解决换股登记而做出的特殊安排，请投资者注意： 

（1）配发账户只能申报卖出，不能申报买入； 

（2）配发账户内证券清空后应及时进行账户注销。当配发账户中股份余额

为零且投资者未及时注销配发账户时，配发账户的指定交易证券公司可直接向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报注销账户； 

（3）配发账户限制开立信用交易账户（E账户）和期权账户、限制通过 PROP

申报证券转入配发账户的指令、限制参与约定式购回及股票质押式回购等业务。 

（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投资者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在换股股权登记日，投资者深圳市场信用证券账户中仍持有中航机电股份的，

中航电子将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如下方案处理： 

1、中航机电股票终止上市后，若投资者沪、深信用证券账户同时满足所属

同一个一码通、托管在同一家证券托管机构、客户名称及证件信息准确一致、证

券账户状态正常、关联关系已确认等条件的，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对其自动建

立对应关系。 

2、在申报期内（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由托管机构联

系投资者，申报或确认投资者的沪市信用账户： 

（1）对于已自动建立对应关系的投资者，可于申报期截止时点（2023 年 3

月 31日 15:00）前通过托管机构确认自动建立对应关系的沪市信用证券账户，如

截止时点前未确认的，则视同投资者不使用自动建立对应关系的沪市信用账户，

对应深市信用账户也不再配发沪市信用账户，相应股份登记在中航电子未确认持

有人证券专用账户中； 

（2）对于未自动建立对应关系的投资者，可于截止时点（2023年 3月 31日

15:00）前通过托管机构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报与原深市信用账户托管关系

相同的沪市信用证券账户，如截止时点前未申报或者申报账户无效的，则无法建

立沪深信用证券账户对应关系，对应深市信用账户也不再配发沪市信用账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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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股份登记在中航电子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中； 

（3）托管机构核查投资者申报沪市信用证券账户满足要求的，于截止时点

（2023年 3月 31日 15:00）前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反馈； 

（4）申报期结束后，对于未能建立对应关系的深市信用证券账户投资者，

中航电子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将其持有的相应股份登记在中航电子未

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中。待上述投资者取得原托管机构确认后，向中航电子

提交补登记申请； 

（5）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收集到的确认和申报结果转递给中航电子进行

汇总确认。 

3、为尽快完成信用证券账户转换工作，请投资者提前联系托管机构做好相

关准备工作，包括不限于以下工作： 

（1）如投资者未在原托管机构开立沪市信用账户，应尽早向原托管机构申

请开立； 

（2）如沪深信用账户存在关联关系未确认的，应尽快办理关联关系确认。 

（三）特殊投资者应尽快做好沪深证券账户信息的申报工作 

对于持有无限售流通股的特殊投资者（除个人、普通机构和私募产品投资者，

均视为特殊投资者），由托管机构联系投资者申报沪深证券账户对应关系信息，

特殊投资者也应及时联系托管机构进行申报： 

1、特殊投资者的沪深证券账户对应关系信息，可于截止时点（2023 年 3月

31日 15:00）前由特殊投资者通过托管机构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报，如截止

时点前未申报或者申报账户无效的，视为同意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配发限制买

入的沪市 A 股证券账户或将相应股份登记在中航电子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

户中。 

2、托管机构核查特殊投资者申报账户满足要求的，于截止时点（2023 年 3

月 31日 15:00）前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反馈。 

3、申报期结束后，对于未能建立沪深 A股证券账户对应关系且符合配发条

件的特殊投资者，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为其配发限制买入的沪市 A 股证券账

户；对于未能建立沪深 A 股证券账户对应关系且不符合配发条件的特殊投资者

（机构类别为境外结算机构的证券账户、证券公司自营、证金公司自营、深市结

算参与人融券专用账户、深市特殊账户），中航电子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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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相应股份登记在中航电子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中，待上述投资者取得

原托管机构确认后，向中航电子提交补登记申请。配发的沪市 A股证券账户，投

资者应尽快联系托管机构办理指定交易并开通相关交易结算手续，方可在相关股

份上市流通后进行交易。商业银行结算的合格境外投资者配发券商结算模式的沪

市证券账户，合格境外投资者如需变更结算模式，托管人应协助其向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申请办理。 

4、对于投资者通过沪市 A股证券账户持有深圳市场发行上海市场配售股份

的情况，则自动选择状态正常的原沪市 A 股证券账户建立对应关系，投资者应

在申报期内通过托管机构确认或申报其它符合条件的沪市 A 股证券账户用于替

换。如截止时点前未确认或者申报账户无效的，相应股份将登记在中航电子未确

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中。 

5、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收集到的特殊投资者沪市 A股证券账户申报结果

和配发结果转递中航电子汇总确认。 

三、账户转换结果的通知 

在沪市证券账户申报、沪市账户配发完成后，根据中航电子委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将中航电子确认的转换结果发送至托管机构 PROP信箱。托管机构需

将证券账户转换对应关系结果通知投资者，提醒并协助投资者做好配发账户的指

定交易并开通相关交易结算等手续。 

中航电子将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转递的账户转换结果生成最终的新增

A股股份登记名册。为了避免产生账户转换失败等不利后果，建议投资者请勿在

中航电子完成新增A股股份登记前注销已确认对应关系或配发的沪市证券账户。

若在中航电子完成新增 A 股股份登记前注销了上述账户，则此类投资者持有的

中航电子股份将登记至中航电子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中。投资者后续取得

原托管机构确认后，向中航电子提交补登记申请。 

四、新增 A 股登记 

中航机电将 A 股退出登记时点的股东名册移交至中航电子，中航电子根据

本次吸收合并换股比例计算所有登记在册中航机电投资者换股后所得中航电子

A 股股份数，并形成中航电子新增 A 股股份登记数据。中航机电换股股东取得

的中航电子股票应当为整数，如其所持有的中航机电股票数量乘以换股比例后的

数额不是整数，则按照其小数点后尾数从大到小排序，向每一位股东依次发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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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直至实际换股数与计划发行股数一致。如遇尾数相同者多于剩余股数时则采

取计算机系统随机发放的方式，直至实际换股数与计划发行股数一致。 

中航电子将新增 A股股份登记数据（含司法冻结、质押登记等相关数据）提

交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并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中航电子 A 股新增

股份登记。 

五、配发证券账户质押、冻结、非交易过户处理 

1、质押、非交易过户业务：按中国结算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2、司法业务：各证券公司及中国结算将依法协助执行。 

六、其他事项 

1、请相关基金管理人在中航电子换股吸收合并中航机电过程中注意 ETF的

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PCF 清单、申购赎回的清算交收及代收代付等业务，

做好与投资者、PD证券公司、托管行等相关方的协调沟通工作，确保 ETF相关

业务顺利开展。 

2、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以及《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

相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 1个月

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个

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 1年

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其中，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包括上市公司合并中个人持有

的被合并公司股票转换的合并后公司股票。 

因换股而持有中航电子本次发行 A 股股票的原中航机电股票投资者，其持

有中航电子 A股股票的持股时间自中航电子 A股股票登记到沪市 A股账户中时

开始计算，其未来获得中航电子派发的股息红利的应纳税所得额适用上述规定。 

 

 


